伊宁市高素质农民培育多胎羊高效养殖与高标准农田管护培训班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自治区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部署，提升我市农牧民养殖与农田管护专业技能，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特举办多胎羊高效养殖和高标准农田管护培训班，具体方案如下：

一、宣传发动形式
1. 层级联动宣传：依托市农业农村局、乡镇农业发展中心、村“两委”三级工作体系，通过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养殖合作社座谈会、农田管护责任人专题会等形式，面对面解读培训政策、课程内容及补贴标准，明确参训权益与责任。

2. 线上线下融合推广：线下在乡镇政务大厅、村委会公告栏张贴培训信息，发放宣传手册；线上借助乡镇工作群、村民微信群等平台，发布培训通知、往期学员成果案例及课程亮点短视频，扩大宣传覆盖面。

3. 精准动员：针对多胎羊养殖大户、村级防疫员、家庭农场主、高标准农田承包经营主体及有意向从事相关产业的返乡创业青年，由乡镇农技人员一对一入户动员，精准对接培训需求。

二、学员遴选标准与流程
（一）遴选对象

1. 多胎羊高效养殖方向：伊宁市辖区内多胎羊养殖大户、养殖合作社成员、家庭牧场经营者，具备一定养殖基础且有提质增效需求的农牧民，村级防疫员。

2. 高标准农田管护方向：高标准农田项目区承包农户、土地流转经营主体负责人、村级农田管护员，以及从事农田灌溉、病虫害防治等农事服务的人员。

3. 优先遴选符合条件的脱贫户、监测户、农村妇女及退役军人。 

（二）遴选流程

1. 个人申报：符合条件的学员填写《伊宁市高素质农民培育培训班报名表》，提交至所在乡镇农业发展中心，同时提供身份证明、养殖/种植规模证明等相关材料。

2. 乡镇初审：各乡镇对申报人员的资格、产业基础及参训意愿进行审核，筛选出符合要求的人选后，上报市农业农村局。

3. 市级复核：市农业农村局联合农广校，结合产业发展需求和培训名额分配，对名单上学员一对一的进行调查，填写摸底调查表，确定最终参训学员名单。

三、课程内容设置 

遵循“综合素养+专业技能+能力拓展”的模块化课程体系，各模块学时占比严格按以下要求：​
（一）综合素养课（不低于总学时10%）​
内容包括思想政治引领、政策法规解读（含当年中央一号文件等）、农业绿色发展理念、职业素养与安全生产等。两个班次均需开设“开班第一课”。

（二）专业技能课（不低于总学时70%，其中实践教学（实操、实训、观摩）学时不低于专业技能课学时的50%）     
高标准农田管护班重点课程：高标准农田建设与管护法规标准、土壤改良与培肥技术、水肥一体化系统操作与维护、灌溉节水技术、病虫草害绿色综合防控、农田基础设施巡查与维护等。 

多胎羊高效养殖班重点课程：多胎羊优良品种选育、羊舍环境调控、精准营养与饲料配制、繁殖技术（发情鉴定、人工授精）、各阶段饲养管理、疫病系统防控、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

多胎羊高效养殖方向：组织学员前往规模化多胎羊养殖示范基地，实地观摩羊舍建设、饲喂管理、疫病防控实操流程，由技术专家现场指导学员进行实操练习。

   高标准农田管护方向：深入高标准农田项目区，开展灌溉系统调试、土壤采样检测、病虫害识别与防治等实操训练，提升学员动手能力。
（三）能力拓展课（不高于总学时20%）​
内容包括：典型案例分析、创业经验交流分享、产业链延伸（如农产品电商电商）、技术服务沟通等。​

四、培训方式与考核评价​

（一）培训方式
采用多样化、参与式的培训模式，确保培训实效。

理论教学：采用 “专家授课+多媒体讲解+视频演示+互动答疑” 形式，确保理论知识通俗、易懂、实用。​

实操实训：坚持 “手把手教学、面对面指导”，在实训基地或示范场开展设备操作、技术演练、生产流程实践等，师资现场示范与纠错。​

案例教学：选取正反两方面典型案例，组织学员分析研讨，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观摩交流：组织学员赴高标准农田示范区、规模化养殖场、优秀家庭农场等实地观摩，邀请技术负责人、“土专家”、“田秀才”现场分享经验。​

线上学习：建立班级微信群，共享学习资料、技术视频、政策信息，提供课后在线答疑和持续技术咨询服务，延伸培训链条。

（二）考核评价​

培训结束后对学员进行综合考核。

过程评价：结合学员考勤、课堂参与、实操表现等情况进行综合评分。

结业考核：采取“理论测试+实操考核”相结合的方式。
满意度度调查：组织学员填写《培训满意度调查表》，对课程、师资、管理、服务等进行评价。目标要求：参训学员满意度>90%，在线评价完成率>90%。
五、经费使用​

严格按照国家和自治区项目资金管理办法执行。培训经费从伊宁市2026年高素质农民培育专项费用中支出。包括师资费（课时费、差旅费、住宿费、交通费），培训资料费（学习资料、培训教材、培训用品等），实训实操费（实训场地费、设备租赁、耗材采购等），培训场地费（理论教学场地等），学员补助（学员食宿费、交通费），其他费用（开班结业、考核评估、跟踪服务等）。

六、组织实施与保障措施

（一）明确工作目标。严格按照《高素质农民培育规范》要求开展培育工作。本次培训由伊宁市农业农村局统筹指导，伊宁市农广校联合职业学校承办。市农业农村局负责学员遴选与政策指导；市农广校负责培训计划审核、过程监督、质量跟踪与信息审核上报；承办合作方负责师资聘请、教学组织实施、日常管理、学员考核、证书发放及信息录入等具体工作。

（二）强化培训管理。承办单位需严格按照《高素质农民培育规范》要求，精心设计教学计划，严格学员管理，规范教学流程。要加强全程督导，对培训各环节进行跟踪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提出调整意见，确保培训质量和效果。

（三）加强宣传报道。加大对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和优秀学员典型案例的宣传报道力度，充分利用州、县级各类媒体平台，宣传培训成效和好经验、好模式，营造良好社会氛围。每班次至少在州级以上媒体宣传报道2次。

（四）做好跟踪指导。培训结束后，由承办合作学校牵头，对学员开展为期不超过1年、次数不少于2次的跟踪指导服务，及时帮助解决学员在生产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跟踪服务人数不少于各班次参训总人数的30%。

（五）重视安全教育。在培训全过程加强安全教育，提高学员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切实做好学员往返交通、实训实操、现场观摩等环节的安全管理，确保培训安全有序进行。​

（六）规范考核归档。建立完善的培训档案管理制度，做好“一班一总结、一班一档案”工作。档案应包括培训方案、学员信息、教学计划、师资情况、考核结果、满意度调查、宣传资料、总结等全过程资料。

                                 伊宁市农业农村局

                             2026年1月6日
